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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之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8年12月20日下午14点30分。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

间:2018年12月19日下午15:00-2018年12月20日下午15:00。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8年12月20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26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四)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经与会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强炜主持；

(六)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11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3,446,048股，占公司总股份897,866,712股的19.32%。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20,119,85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24%。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0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73,446,048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32％。

（二）本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公司聘请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均已在公司

指定媒体刊载，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

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关于选举卞平官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1.02�关于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1.03�关于选举郭锐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376,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50,6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

1.04�关于选举强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376,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反对69,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50,6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反对6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1.05�关于选举方娅兰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1.06�关于选举张忠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376,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反对69,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50,6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反对6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2、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关于选举吴伟荣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2.02�关于选举张恬恬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2.03�关于选举王红峡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376,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3％。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50,6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

3、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2018-130号公

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审议《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4.01�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贵阳分行5,000万元借款担保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233,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反对212,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907,7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5％；反对2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02�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向重庆农商行万州分行20,000万元借款担保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233,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反对212,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907,7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5％；反对2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03�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支行10，000万元借款担保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233,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反对212,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907,7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5％；反对2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04�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15,000万元借款担保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233,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反对212,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907,7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5％；反对2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05�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通县支行10,000万元借款担保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233,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反对212,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907,7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5％；反对2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06�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乌海乌达支行9,000万元借款担保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07�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25,000万元借款担保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08�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猇亭支行6,350万元借款按比例对

1,264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09�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11,700万元借款按

比例对2,328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10�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直属营业

室11,700万元借款按比例对2,328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11�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吉木萨尔县支行9,070万元借款按比例对1,805万元借

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4.12�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三峡分行3,500万元借款按比例对697万元借款提供担

保

表决结果为：同意173,42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反对2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

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098,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唐勇、李萌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间、方式和内容以及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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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0日

上午10:00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17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

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俞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017年度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该所在担

任公司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及内控审计相关规则规

定，勤勉尽责，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和内控审计意见，较好

地履行了双方签订的合同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双方合作良好，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续聘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取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在审计工作中能够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尽职

尽责， 客观公正地对公司会计报表发表意见，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并聘任其为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同意将《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具体内容请详见于2018年12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 《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6）。

表决结果：同意票 9�张，反对票 0�张，弃权票 0�张，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贵州金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80%股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拟以壹元价格收购贵州金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80%股权，

并代其偿还股东债权1027万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 贵州金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9�张，反对票 0�张，弃权票 0�张，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提议于2019年1月8日下午14:30时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

园1幢E单元会议室召开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于2018年12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127）。

表决结果：同意票 9�张，反对票 0�张，弃权票 0�张，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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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请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

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审计机构的情况说明

2017年度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该所在担

任公司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及内控审计相关规则规

定，勤勉尽责，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和内控审计意见，较好

地履行了双方签订的合同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双方合作良好，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续聘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二、拟聘审计机构的基本情况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时间：2011年12月22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五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华

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92343655N

经营范围：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

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

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资格证书：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三、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并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工

作的要求，符合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同意将《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并具有为上

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

专项审计工作的要求，符合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 公司此次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聘任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事前认可意见》；

3、《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请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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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19年1月8日下午14:30时召开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月8日下午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8日上午9:30到11:30， 下午13:

00到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7日15:00

至2019年1月8日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1月3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19年1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

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8年12月21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26）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 √

1.00

《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9年1月7日上午9:00至17:00，1月8日上午9:00�至11:30。

（三）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会议室。

（四）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

证。

2、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

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五）会议联系方式及相关事项：

1、会议联系人：徐小锋

电话号码：0571—56030516

传真号码：0571—56075060

电子邮箱：sfsn672@163.com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3、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提前半小时到达会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可将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内容

作为股东大会通知的附件披露。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72” ，投票简称为“上峰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累积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 ，填报表决意见为：同

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7日（现场股东大会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

年1月8日（现场股东大会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参加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一、会议通知中议案的表决意见（请选择“同意” 、“反对” 、“弃权”中的一项打“√” ）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 √

1.00

《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请填写法人营业执照编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股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日期：年月日

证券代码：

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

2018-108

转债代码：

113513

转债简称：安井转债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四川安井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安井” ）增资10,000�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属公司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议审议）。

四川安井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25,000万元增至35,000

万元。四川安井已于近日取得由资阳市雁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相关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02MA62K30Y5K

2、名称：四川安井食品有限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资阳市雁江区城东新区医药食品产业园加多宝大道12号

5、法定代表人：刘鸣鸣

6、注册资本：叁亿伍仟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16年05月03日

8、营业期限：2016年05月03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速冻食品制造；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收

购农副产品（不含粮食与种子）；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食品销售服务、食品咨询服务、食品技术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

2018-109

转债代码：

113513

转债简称：安井转债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年1月20日证监许可[2017]152号《关于核准福建安

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7年2月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5,401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12

元， 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600,591,200.00元， 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60,745,

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39,846,200.00元，已于2017年2月16日全部到

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0234号” 验资报

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存储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制定了本公司的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

度》。 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州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安井” ）、全资子公司无锡

华顺民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民生” ）分别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兴化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

存储专户， 并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账号 用途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支行

福建安井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129910100100589566

泰州安井新建年产16万吨

速冻调制食品项目、 无锡民

生扩建年产4.5万吨速冻调

制食品项目

销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泰州兴化支行

泰州安井食品有

限公司

76789999101000300428

8

泰州安井新建年产16万吨

速冻调制食品项目

销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分行

无锡华顺民生食

品有限公司

8110501012600760889

无锡民生扩建年产4.5万吨

速冻调制食品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首发募投项目” ）均已实施完

毕，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

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18年12月

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首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

发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州安井新建年产16万吨速冻调制食品项目” 的募集资金专户

销户前所产生的利息已按账户管理规定转至基本账户，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

兴化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为便于账户管理，公司已办

理完毕该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泰州安井及保荐机构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兴化支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公司继续有效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如下：

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账号 用途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分行

无锡华顺民生食品有

限公司

81105010126007

60889

无锡民生扩建年产4.5万吨速

冻调制食品项目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18-073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 召开时间：2018年12月20日下午15:00

3、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之三（C3栋）天盈广场东塔37层

4、 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炳旭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计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76,390,3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9.4006％。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76,294,5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869％。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5,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公司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以及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均参加了

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390,3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5,4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28,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43％；反对762,05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181％；反对762,05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8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席的律师见证。 见证

律师阳如、李佳韵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现行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0日

＿＿＿＿＿ ＿＿＿＿＿ ＿＿＿＿＿

郑炳旭 王永庆 林建兴

＿＿＿＿＿ ＿＿＿＿＿ ＿＿＿＿＿

陈冬冬 王学琛 刘人怀

＿＿＿＿＿

赵燕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

2018-103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5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三维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20,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浙江三维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材料科技” )增资,增资后材料科技注册资本由30,000万元增至

50,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8-099。

近日，上述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并取得了登记机关三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浙江三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2MA2AKHPB4X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三门县浦坝港镇沿海工业城兴港大道12号

法定代表人：叶继跃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13日

营业期限：2017年10月13日至2027年10月12日

经营范围：涤纶长丝、聚酯切片、工业用布、功能高分子材料及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

2018－132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评估结果备案通过并获

得云南省国资委事项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4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评估价格11,699.50万元向控股股东转让昆明金殿1#种

植基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12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本次交易资产的评估价格获得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备案通过，交

易事项获得云南省国资委的备案通过，具体如下：

一、评估备案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备案编号：云投经营评估备案[2018]006号。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云南云投生

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外出售金殿基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鹏信资估报字[2018]报YKM015号）予以备案，备案结果与公司披露的《关于向控股

股东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所载资产评估结果一致。

二、事项备案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云南省国资委出具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

监管事项备案表》（备案编号：云国资备案[2018]55号），对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拟出资购买下属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事项予以备案。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备查文件

1.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2.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监管事项备案表。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

2018-098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0日接

到股东李卫伟先生函告，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初始质押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解除原因

李卫伟 否 52,730,000

2016年12

月19日

2018年12

月19日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3.06%

股票质押式

回购购回解

除质押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李卫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3,658,05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0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 李卫伟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仍处于质押状态的部分为

66,5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3%,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6.48%。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

2018-112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收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瀛通通讯”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惠州联韵声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协议的议案》，详见2018年12月8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购惠州联韵

声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4）。

二、进展内容

公司已经完成了企业名称、企业类型、股东的变更和董事、监事、经理及章程的备案，并于2018年12月18日取得了惠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惠核变通内字【2018】第1800571074号）及换发后的营业执照。 具体

情况如下：

1、 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登记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企业名称 惠州联韵声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联韵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变更前后股东

变更前股东 变更后股东

股东名称 证照号码 股东名称 证照号

潘立新 441***********1339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

份有限公司

914***********881P

郭锐强 440***********0032

张泽锋 440***********4531

惠州联盈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14***********395D

2018年8月29日股东大会增资 201***8-29

备案事项

备案事项 备案前内容 备案后内容

章程备案 章程修正案 章程

董事会成员

郭锐强，董事；季荣昌、监事会主席；

贾光辉，职工监事；李长波，副总经理；

潘立新，董事；唐文章，监事；

魏小琼，董事；张宝财，董事，总经理；

张泽锋，董事，董事长

胡钪，监事；

张宝财，经理；

张泽锋，执行董事

2、营业执照内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2682495521E

名称：惠州联韵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惠州市小金口金府路73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张泽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仟壹佰柒拾伍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01月05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及销售:声学与多媒体技术及产品 ,消费类电子产品及相关应用产品,精密电子产品模具,与

以上技术、产品相关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0日


